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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

沪经信企〔2025〕888 号

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独角兽
（潜力）企业培育工作的通知

临港管委会、化工区管委会，各区经委（商务委、科经委）、新型

工业化推进办公室、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市促进高成长企业加快发展三年行动方案

（2025-2027 年）》（沪经信企〔2025〕450 号）《上海市促进

高成长企业加快发展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沪经信规范〔2025〕

6 号）要求，现就 2025 年独角兽（潜力）企业培育工作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定标准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在本市依法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.主营业务符合本市重点产业导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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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供的

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同时近三年未发

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生产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

染等事故以及数据造假、偷漏税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二）专项条件

坚持企业自愿原则，企业除满足基本条件外，还需满足相应

层次企业的评定条件。

1.潜力独角兽企业

潜力独角兽企业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成立时间不超过 10年；

（2）获得过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投资，且未在境内外上市；

（3）最近一轮股权融资的投后估值不低于 50亿元人民币，

且达到该估值时累计融资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不低于

1亿元人民币。

2.独角兽企业

独角兽企业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成立时间不超过 10年；

（2）获得过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投资，且未在境内外上市；

（3）最近一轮股权融资的投后估值不低于 70亿元人民币，

且达到该估值时累计融资额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不低于

3.5亿元人民币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1.企业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前登录上海市企业服务云

（http://www.ssme.sh.gov.cn）进入“网上申报—独角兽（潜力）

企业业务办理”模块，线上填报由系统生成的《2025 年度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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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角兽（潜力）企业申请表》，并导出申请表盖章后报送至注册区

业务主管部门。报送内容须与线上提交的材料内容一致。

2.各区业务主管部门根据评价标准，对企业申报信息和相关

佐证材料进行审核、实地抽查，审核通过的向市经济信息化委推

荐。各区应于 1月 20 日前将 2025 年度上海市独角兽（潜力）企

业推荐汇总表盖章电子版发至邮箱，并完成线上审核工作。

三、动态管理

（一）发布企业榜单。上海市企业服务云定期发布高成长企

业发展年度报告，发布潜力瞪羚企业和瞪羚企业、潜力独角兽企

业和独角兽企业榜单，企业同时满足同一类型多个层次高成长评

定标准的，原则上纳入最高层次企业榜单，不重复纳入其他层次

培育企业榜单。

（二）年度信息更新。榜单入选独角兽（潜力）企业应于

每年 4 月 30 日前登录上海市企业服务云平台更新企业信息，由

各区业务主管部门进行审核，审核未通过的或者逾期未更新信

息的，取消企业评定。

（三）规范培育管理。各区业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独

角兽（潜力）企业培育工作，坚持条件标准，严格审核把关，

不得随意降低标准，确保每家企业数据真实完整、佐证材料一致

完备、质量合格达标。要强化过程管理，及时化解可能影响工

作质量的各类风险。

（四）加强运行跟踪。各区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独角兽

（潜力）企业的跟踪与服务，及时掌握企业运行、发展态势和意

见建议，快速、及时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诉求，促进独角

兽（潜力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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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培育服务

（一）主动挖掘培育。各区业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独角

兽（潜力）企业培育工作，建立目标培育库，形成企业培育梯队。

加大政策宣贯力度，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政策服务，确保企

业了解掌握申报要求。

（二）强化赋能支持。各区业务主管部门应依托市区服务

企业议事协调机制，加强部门协同、上下联动，形成培育合力。

在高层次人才引育、要素保障、创新产品应用等方面加大对企

业的支持力度。

（三）加强服务支撑。各区业务主管部门应加强服务队伍

建设，着力提高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服务能力与质效，稳步

扩大企业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，有效整合市场化服务资源，为

企业提供融资、出海、合法权益保护等服务。

附件：1.市区业务主管部门联系人名单

2.2025 年度上海市独角兽（潜力）企业推荐汇总表

3.2025 年度上海市独角兽（潜力）企业申请表（含

佐证材料清单）

4.企业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（模板）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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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区业务主管部门联系人名单
1、各区业务主管部门

序号 区 部门 电话 单位地址

1 浦东新区 科经委产协处 68542671
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1号 4号楼

509室

2 黄浦区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33134800-21048 黄浦区广东路357号西 9 楼

3 静安区 科经委 56205051 江场路 1450弄 T1幢 613室

4 徐汇区 新型工业化推进办 64872222-4016
漕溪北路336 号 1号楼

504室

5 长宁区 商务委 22050872 长宁区安西路8号

6 普陀区
普陀区商务委员会企

业服务科
52564588-7024

普陀区铜川路1321号2号楼1011室
商务委企业服务科

7 虹口区
科创和中小企业发展
促进中心中小企业科

25015380 虹口区飞虹路380 号科经委102室

8 杨浦区 区科经委 25032852/25032851 惠民路 800号 2号楼1411 室

9 宝山区 区经委企业服务科 66786292 宝山区友谊支路175号
10 闵行区 企业服务中心 34203361 七莘路412 号 1013室

11 嘉定区
经济委员会投资促进

和企业服务科
69989822 嘉定区博乐南路111 号 C219室

12 金山区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57921236 金山大道2000号 1号楼 1126室

13 松江区 区经委企业服务科 37737383
松江区人民北路3456号 2 号楼

801室

14 青浦区 区经委投促中心 59861128 青浦区公园路100号 321室

15 奉贤区 区经委 37565721
奉贤区南桥镇南亭公路1 号

房地大厦301 室

16 崇明区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59622913
崇明区崇明大道8188号 商务大楼

2号楼 545室

17 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高科处 68283264 申港大道200号 5号门B519-1

18 化学工业区
化工区投促中心企业

服务部
67120107 奉贤区目华路201号化工区大厦5楼

2、市级业务主管部门

序号 部门 电话 邮箱

1
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

创业创新部
64225061 holiyoung@hotmail.com

2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中小企业办
231193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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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5 年度上海市独角兽（潜力）企业推荐汇总表

区业务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

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注册时间

（年月）
所属产业

最新一轮融资机构简称

（领投、跟投）

企业估值

（亿）

总融资额

（万元）

推荐评级

（独角兽或潜力

独角兽企业）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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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2025 年度上海市独角兽（潜力）企业申请表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

企业简称

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
注册区域 上海市

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

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手机

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

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

企业控股情况
□国有控股 □集体控股 □私人控股 □港澳台商控股 □外商控股

□其他：

所属赛道

□人工智能 □半导体 □新一代信息通信 □软件与信息服务

□生物医药 □医疗器械 □新型食品 □物联网 □新兴数字产业

□高端装备 □航空航天 □新材料 □新能源 □新能源汽车

□节能环保 □新型电力装备 □其他

二、企业历轮融资信息

融资轮次 融资时间 投资机构
持股比例

（%）

融资额

(亿人民

币)

实际到账

额(亿人

民币)

融资后估值

（亿人民币）

三、企业业务及经营信息

是否承担或参与

过国家科技重大

专项 、重点研发

计划

□ 是 □ 否

如 是 ， 请 填 写 立 项 时 间 ， 项 目 类 别

项目名称

是否为有效期内

专精特新企业

□ 是 □ 否

如是，资质定级：

是否为有效期内

高新技术企业

□ 是 □ 否

如是，企业头衔名称及编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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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创始人情况

创始人姓名

创始人经历：

□连续创业 □海外人才来华或归国创业 □高校院所成果转化

□集团业务拆分或内部孵化 □ 其他：

有效知识产权累计

数(件)

国际专利
集成电路布

图设计

国家新药 软件著作

主导制(修)定标准

数量(项)
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

是否已上市 上市代码

企业上市计划
是否有上市计划：□ 有 □ 暂时没有

若有上市计划，时间： ，上市板块：

金融情况

银行授信情况：□ 有 □ 无
如 有 ， 已 获 授 信 金 额 ： 万 元 ， 银 行 ：

未来融资需求：□ 有 □ 无，如有，

融资预期：□ 3个月内 □ 半年内 □ 一年内 □ 两年以上

□ 股权需求， 万元，用途：

□ 债权需求， 万元，用途：

其他需求

企业技术先进性
□ 国际领先 □ 国际先进 □ 国内领先 □ 国内先进

 其他：

企业技术成熟度

1级 报告级 观察到基本原理并形成报告

□2级 方案级 形成了技术概念/方案

□3级 验证级 商业模式得到初步验证

□4级 产品级 形成产品/服务

□5级 销售级 第一笔销售收入到款

□6级 盈亏级 达到盈亏平衡点

□7级 利润级 项目开始盈利并持续

□8级 回报级 回收投资并持续盈利
其他：

近三年经营研发

数据
2022年 2023年 2024年

1.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(GB/T4754-2017)》的大类行业填写所属行业。

2.对照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填写产品10位数字代码及名称。无法按该目录分类的，可按行业

惯例分类。如是新产品请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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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万元 万元 万元

净利润 万元 万元 万元

资产总额 万元 万元 万元

负债总额 万元 万元 万元

上缴税收 万元 万元 万元

缴纳社保的员工数 人 人 人

研发人员期末人数 人 人 人

研发人员占全部

职工比重
% % %

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万元 万元

研发费用总额占

营业收入总额比重
% % %

发明专利受理 件 件 件

发明专利授权 件 件 件

当年新增股权

融资额
万元 万元 万元

对应估值 万元 万元 万元

企业简介

真实性声明

以上所填内容和提交资料均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无涉密信

息，本企业愿为此承担有关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（企业公章）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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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证材料清单

1、企业营业执照

2、经审计的企业 2022、2023、2024 年度财务报告，包括

会计报表，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

3、企业 2022、2023、2024 年度的纳税情况（从税务申报

系统打印并加盖税务机关纳税专用章或附相关纳税证明材料）

4、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及制（修）定标准情况，仅提供汇总

清单（格式：序号、登记（专利，标准）号、产品（标准）名

称、知识产权类型）

5、企业研发投入，核心技术及研发情况，人才团队，产学研

合作，承担省级以上项目情况，获得奖励情况及其他相关证明

6、企业融资情况证明材料，提供近三年股权融资协议，投

资款银行到账凭证，股权变更证明，投资人合格机构投资者备

案证明等（融资协议包括“增资方式，增资价款，目标企业与

投资方盖章”等内容）

7、企业宣发信息收集清单

8、企业真实性承诺书



— 11 —

附件 4

企业真实性声明和合规经营承诺（模板）

一、本企业填报的独角兽企业/潜力独角兽企业认定评价内

容和所提交的纸质资料均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、无涉密信息。

二、本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提

供的产品（服务）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，同时近三年

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

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本企业愿为以上事项承担有关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企业（公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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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2月25日印发


